
1 

江苏宏东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 1#机组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次江苏宏东生物质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东热电）1#机组

（生物质能热电项目、2×75 吨生物质能锅炉烟气炉内干法喷钙脱硫脱硝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已经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

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并编制

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

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次宏东热电 1#机组（生物质能热电项目、2×75 吨生物质能锅炉烟

气炉内干法喷钙脱硫脱硝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

同，施工主要涉及设备安装和调试，在施工阶段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

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生物质能热电项目、2×

75 吨生物质能锅炉烟气炉内干法喷钙脱硫脱硝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文件

及批复（苏环管〔2008〕309 号、滨环管〔2019〕32 号）中提出的各项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08 年 10 月，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编制完成《江苏宏东生物质能热

电有限公司生物质能热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08 年 11 月获原江苏

省环保厅批复（苏环管〔2008〕309 号）；2019 年 1 月，北京水木丰岳环

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2×75 吨生物质能锅炉烟气炉内干法喷钙脱硫

脱硝系统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 年 3 月获原滨海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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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滨环管〔2019〕32 号）。 

宏东热电实际分两期建设：2#机组（一期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

开工建设，2019 年 7 月 22 日竣工，2019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调试，2020 年

9 月 11 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1#机组（二期工程）为本次验收项目，

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4 月 28 日竣工，4 月 29 日开始调

试运行。1#机组实际建设内容为：1×15MW 秸秆发电机组，采用 1 台

75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配 1台 15MW高温、高压抽汽凝汽式汽

轮发电机组，配套脱硫脱硝除尘升级改造项目与主体工程同步投入试运行，

并配套部分“以新带老”措施。1#机组其余公辅工程、环保工程与 2#机组

共用。 

本次宏东热电 1#机组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启动，

委托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2021

年 11 月，宏东热电委托江苏省优联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完成验收现场

监测。2021 年 12 月，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报

告。2021 年 12 月 3 日，组织召开竣工环保现场验收会议，由宏东热电王

珺总经理担任验收负责人，验收组相关单位有建设单位江苏宏东生物质能

热电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邀

请的验收组技术专家有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尹卫萍研究员级高工、国电环

境保护研究院徐振正高级工程师、盐城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杨林高工。通过

现场检查、资料查阅、会议讨论的形式，形成最终的验收意见，结论为： 

本项目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文件

及其批复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经比对，本项目不属于《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规定的不得提出验收

合格意见的九种情形之一。根据现场检查、验收监测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报告结果，经认真讨论，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验收组提出后续要求如下： 

1、对照江苏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运行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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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强化有组织及无组织排放管控措施；做好环境管

理台账记录，确保各类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2、完善竣工环保验收污染物的监测，补充汞及其化合物等因子监测，

核实氨的排放浓度。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820-2017）完善自行监测要求，加强对各环节产生的污染监测监控，

落实监测计划。 

3、对照苏环办〔2019〕327 号要求，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4、落实环境应急预案的管控措施，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应急联动，定

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5、按照排污许可证及相关环保管理要求，加强在线监控设施的管理

和排污口规范化设置。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

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

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宏东热电环境管理责任人由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石建国担任，安全环

保部进行全公司日常环保工作的管理。 

宏东热电贯彻执行了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对全厂进行统一环境管理，制定了规范的运作程序。公司制定了环境保护

职责管理条例、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污水排放管理制度、排污

许可执行情况报告制度、污染事故处理制度、排水管网管理制度、固体废

物贮存管理制度、环保教育制度等相关环境管理方面的规定。 

根据对项目资料核实及污染治理设施现场检查，项目各环保设施已按

要求完成，运行正常。环保设施由各车间及设备管理部负责日常的运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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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有环保设施的运行记录和维护记录，环境保护档案齐全。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宏东热电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签署发布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

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盐城市滨海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号 320922-2020-

53-M）；危险废物事故应急预案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盐城市滨海生态环

境局备案（备案号 320922-2020-54-L）。根据应急预案，配备了应急物资，

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公司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由总经理任组长、总工程师任副组长，

小组成员由公司车间主任、办公室、财务室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环境事件

发生时，领导小组即刻成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即成

为环境安全生产指挥部成员，由总经理任总指挥，副总经理任副总指挥，

负责全公司环境事故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和指挥。公司部门、各车间应根

据各自的管理职责，成立相应的安全生产小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

向安全生产指挥部负责。公司相关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担负相应的

职责，其对应关系按职能部门职责分解界定。 

3、环境监测计划 

宏东热电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排污许可证中提出的要求，以及国

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监测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环境监测

计划中监测内容和监测要求的确定按照《火电厂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DL414-2012）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820-2017）执行，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执行，定期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单位

对公司废气、废水、噪声进行监测。 

项目设置 1 套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测系统（已联网）；废水排放口设置

在线流量计（未联网）；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单位对

公司废气、噪声进行手工监测，监测结果都能满足国家规定的各项环保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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